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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与神学的学科对话:一个汉语处境的反思

陈家富∗

【摘要】本文以施莱尔马赫、巴特和蒂利希为代表,提出了三种不

同的宗教学/神学模式,并试图探讨它们在汉语处境中的意义.施莱尔

马赫模式将宗教学置于神学研究项目之下,巴特模式将两者划分为两

个独立的领域,蒂利希模型把神学放在宗教学的范畴内.这三种模式

在不同的汉语处境下对应不同的宗教研究计划.
【关键词】施莱尔马赫;巴特;蒂利希;宗教学;神学

前言

宗教学(宗教研究)的教研活动在亚洲地区,以致在国内高校一直受到多方

面的挑战. 一方面,在一个宗教多元而基督宗教并非主流的社会语境中,一种多

元的宗教学进路是可以理解并理所当然的. 并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宗教学本

身在上述社会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健康成长,以致它往往须要为自身在大学或学

术机构中得以存在的合法性①辩护,即宗教学应为其占据学术话语一席位而提

供学理上的答案. 为此,不少从事宗教学的学者试图强调其“科学”性,强调宗教

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等为加深宗教学的学术印象而非它的认信(confessional)
特质,他们往往与基督教神学保持另一方面一种“礼貌的”距离,似乎在他们眼

中,神学的“科学”性还是比较贫乏. 故此,宗教学倾向把自身理解为对所有宗教

的一种“非宗教性”或“非神学性”研究.
另一方面,在某些有基督教背景的高校,学者们假设宗教学的教研应与基督

教精神相区别,宗教学应由基督宗教的研究主导,甚至,在教研中应积极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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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基督教价值,甚至高举某种基督教的世界观. 倘若,这些大学有神学研究的

话,这些张力则更为明显,除了因为资源的冲突外,神学与宗教学所包含方法论

的差异也是值得注意的. 显然,基督教神学似乎只集中于某一宗教传统,宗教学

则试图包罗万象;当基督教神学倾向于一种规范性论述,并委身于基督教传统

时,宗教学则被理解为建基于客观证据,而非主要服侍于某些宗教群体;与基督

教神学不同,宗教学无须假设宗教信仰,并对不同宗教采取中立客观的态度. 由

于上述种种差异,基督教神学往往被某些学者认为无法与宗教研究兼容.① 某

些宗教学学者视神学与宗教学为长期的斗争关系,试图提出应将两者严格区

分.② 某些有神学院背景的基督教神学家也尝试指出两者的清晰界线.③ 但正

如某些基督教神学所指出的,神学教育只关心单一宗教是不理想的,以致问题反

倒应该是神学与宗教学如何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④

从历史角度来说,神学其实并非由基督宗教引进,希腊文化中的 “神学”
(theologia)并不局限于某一宗教群体,而是属于希腊教化(paideia)的部分. 事

实上,古代希腊哲学家对神或诸神有诸多论述.⑤ 依此,基督宗教对神学并不拥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 神 学 与 宗 教 学 的 兼 容 性, 参 见 ArvindSharma, “OntheDistinctionbetweenReligious
StudiesandTheologicalStudies,” BulletinoftheCouncilofSocietiesfortheStudyofReligion２６．３
(１９９７): ５０Ｇ５１; E．Sharpe,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ologicaland Religious Studies: Historical
TheoreticalandContemporaryPerspectives,” BulletinoftheCouncilofSocietiesfortheStudyof
Religion２６．３(１９９７):５２Ｇ６０;JonathanZ．Smith, “AreTheologicalandReligiousStudiesCompatible?”

BulletinoftheCouncilofSocietiesfortheStudyofReligion２６．３ (１９９７): ６０Ｇ６１; RobertA．Segal,
“FromTheologytoSocialScience: TheCaseofWilliam RobertsonSmith,” BulletinoftheCouncilof
SocietiesfortheStudyofReligion２６．３ (１９９７):６１Ｇ６４; D．Brown, “AcademicTheologyandReligious
Studies,”BulletinoftheCouncilofSocietiesfortheStudyofReligion２６．３(１９９７):６４Ｇ６６; N．Smart,
“ReligiousStudiesandTheology,” BulletinoftheCouncilofSocietiesfortheStudyofReligion２６．３
(１９９７):６６Ｇ６８.

D．Wiebe,ThePoliticsofReligiousStudies: TheContinuingConflictwithTheologyinthe
Academy (London: Macmillan,１９９９)．

周永健ZhouYongjian:«宗教研究对神学教育的挑战»[TheChallengeofReligiousStudiesto
TheologicalEducation],收 录 于 «生 命 的 学 问» [TheKnowledgeofLife], 余 达 心 YuDaxin 编 (香 港

[Hongkong]:中国神学研究院[ChineseAcademyofTheology],２００１),１—１３; 梁家麟LiangJialin:«我对

神学的宣告»[MyTheologicalDeclaration],收录于«在信仰之思的途中:一群年青神学人的神学告白»
[OntheWaytoThoughtofFaith: TheologicalConfessionsofaGroupofYoungTheologicalMen],邓绍

光 DengShaoguang编(香港[Hongkong]:基道出版社[Logos],２０００),２５Ｇ４０.

P．Knitter, “Beyond a MonoＧReligious TheologicalEducation,” in Shifting Boundaries:

ContextualApproachestotheStructureofTheologicalEducation,eds．BarbaraG．WheelerandEdward
Farley(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Knox,１９９１),１５１Ｇ１８０．

L．P．Gerson,GodandGreekPhilosophy:StudiesintheEarlyHistoryofNaturalTheology
(London: Routledge,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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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专利,故有犹太神学、伊斯兰神学等. 从历史发展来说,作为现代学科的

宗教学始自基督教神学的机制①,但当学者要刻意强调两者的距离时,他们往往

就强调宗教学的独立性,甚至是一种排他的独特性. 在欧洲历史语境中,宗教学

和神学经常合并在一个由基督教研究主导的学院或学系之内,神学与宗教学的

分离反而更多出现在北美较后期的历史发展中,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宗教实

践与教学的法例,宗教学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公共机构中大放异彩.② 从此,宗

教学就被视为一门既客观又中立,从而能在公立(俗世的)大学中存在的科学性

研究学科,而神学却被视为仅限于宗派性神学院里的一种认信性活动. 在中国,
自１９４９年以后,以大学为主的神学系停办后,神学与宗教学之间的体制性差异

就愈发明显. 即使现在大学里有不少新设的宗教学部门或基地,但基本上与神

学院没有体制性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学里出现的这种学科之间的体制

性分离,无法恰当处理宗教学与神学之间的学术知识性关系问题,在真实具体的

操作中会发现这种分离并不清晰,某些重叠之处还是无法避免.③

神学与宗教学之间的关系应如何理解? 相信这里没有简单的答案. 答案涉

及如何理解这两个学科的方法、对象和内容. 本文尝试以三位学者的观点来检

视神学与宗教学的关系. 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１７６８—１８３４)④被视

为现代新教神学之父,并且可能是首个认真看待多元信仰处境的基督教神学

家.⑤ 他对宗教学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并且在德国柏林大学建立过程中担当

了重要角色,此大学亦成为现代研究性大学的初型,里面的神学院是与医学院和

法学院并置的.⑥ 其后,本文将焦点转移到巴特 (KarlBarth,１８８６—１９６８),其

中将展示一种区分神学与宗教学的模型. 最后,本文将以蒂利希(PaulTillich,

１８８６—１９６５)的观点作结,并提出一些处境性的思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Sharpe,ComparativeReligion: A History．SecondEdition (London: Duckworth, １９８６),

chapter１and２．
PeterC．Hodgson,God􀆳sWisdom:TowardaTheologyofEducatio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KnoxPress,１９９９),１３２Ｇ１３３．
据 NinianSmart(１９２７—２００１), 教义乃宗教现象的七个维度之一,因此基督教教义应同时是神

学与宗教学的对象, 参见 N．Smart, TheWorld􀆳sReligions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１９８９),１２Ｇ２１.

P．ＧC．Lai, “Christian Theologyina Religiously Pluralistic Context: An Asian Revisitof
Schleiermacher,”JournalofAsianandAsianAmericanTheology４(Spring２００１):９Ｇ２８．

WilfredCantwellSmith,TowardsaWorldTheology:FaithandtheComparativeHistoryof
Religion (London: Macmillan,１９８１),１１４,１１７．

HerbertW．Richardson, FriedrichSchleiermacherandtheFoundingoftheUniversityof
Berlin:TheStudyofReligionasaScientificDiscipline (Lewiston: EdwinMellen,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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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学与神学的结合:施莱尔马赫

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或敬虔(Frömmigkeit)本质上属于“感受”(Gefühl)领

域①,以致作为人精神活动的宗教活动本身是独特的,并且无法与知识和行动分

离.② 据他的理解,宗教是一种“当下自我意识的意向性活动”③,一种先于分析

和反思理性层面的状态,即一种对事件的直接把握④和开展一种原初性的实存

关系的表达.⑤ 人总是在与周遭偶然世界的互动中开展自身的自主自由,以致

唯独那个“绝对”或“无限”才可构筑那种宗教感独有的”绝对依赖的情感”⑥. 绝

对依赖的宗教情感本身是关系性和接受性的,它表达了有限与无限之间关系的

一种意识或觉醒⑦,据此,施莱尔马赫指出,宗教是人性的部分,人生而具备宗教

性.⑧ 根据这种观点,宗教学势将成为一门具备自身完整性的学科,而不应且无

法被化约为其他学科. 因为,宗教学本身拥有自己的独特研究对象,即人精神的

宗教活动与功能.
施莱尔马赫的宗教理论不仅对抽象的宗教本质提出一套说法⑨,而且为宗

教的经验性研究(empiricalstudies),例如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比较性的、现象

学的和历史的进路,提供一个理论性的根基. 他认为,宗教本质无可避免地以外

在的、历史 的 及 社 会 性 的 方 式 表 现 在 仪 式 和 教 理 上,这 就 是 所 谓 的 “实 证”
(positive)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宗教 (包括基督宗教)能完全具备所有宗教的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F．Schleiermacher, OnReligion, trans．RichardCrouter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８),１０２．

F．Schleiermacher, On Religion, １０７Ｇ１０８; Thandeka, “Schleiermacher􀆳s Dialektik: The
DiscoveryoftheSelfthatKantLost,” HarvardTheologicalReview８５．４(１９９２):４３３Ｇ４５２．

F．Schleiermacher,TheChristianFaith,eds．H．R．MackintoshandJ．S．Stewart(Edinburgh:

T．& T．Clark,１９８６), §３,５．
R．Williams, Schleiermacherthe Theologian: The Constructionofthe Doctrineof God

(Philadelphia: Fortress,１９７８),２３Ｇ２６．
F．Schleiermacher,OnTheGlaubenslehre: TwoLetterstoDr．Lücke,trans．JamesDukeand

FrancisFiorenza(Chico:Scholar,１９８１),４０．
F．Schleiermacher,TheChristianFaith, §４,１２．
F．Schleiermacher,TheChristianFaith, §４．４,１６．
F．Schleiermacher,OnReligion,１４６．
W．H．Capps, ReligiousStudies: TheMakingofaDiscipline (Minneapolis: FortressPress,

１９９５),１Ｇ１８．
F．Schleiermacher,OnReligion,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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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① 因此,要认识宗教为何物,就必须完整地以多样的进路就不同宗教的经验

性层次作历史和现象性的探究.
就神学而言,施莱尔马赫指出,神学课程应包括多种分支并配以诸多不同的

方法和训练.② 这些分支的统合(unity)并非由一种单一方法主宰,而是基于以

下事实:各分支皆关联于基督信仰,并要满足一种实践性的目标———为教会训练

人才.③除了这个外部统合,基督教神学还有一种由基督教本质导引出来的内部

原则. 他指出,神学研究包括三部分:哲理神学、历史神学和实践神学.④ 历史

神学又分三个分支:原始基督教知识 (释经神学)、基督教整体知识(教会历史)
及当前基督教状态知识(分为教会统计学与教义神学).⑤

历史神学的目标是研究不同时段的基督教真实处境及与基督教本质的关

系,这需要先具备由哲理神学提供的预备性知识⑥;哲理神学的目标是从两方面

理解基督教的本质和独特性:通过与其他信仰(宗教)的比较,比较人的精神活动

与其他活动.⑦简单言之,哲理神学是一种预备性研究,目的是从其他宗教群体

和精神活动中区分出基督教本质;历史神学则旨在就这一本质提供历史性的理

解;而实践神学则把这种理解应用在信仰群体的活动和工作上.
施莱尔马赫认为,基督教神学基本上关乎一种实践或专业性训练,是以教会

群体为旨趣的,但它仍然属于大学里的一门学科.⑧原因是基督教神学是一种具

备独特具体研究对象(历史上的基督教信仰)的实证科学(positivescience). 他

指出,教义神学的目标为系统理解和表达宗教群体在某种历史处境中的鲜活的

信仰,为此神学家需要认识信仰的文件,包括«圣经»、信条等,并表达它们的意

思. 神学家并非仅仅描述和分析表达在教义中的宗教意识,还要批判和优化教

义的陈构.⑨ 在这过程中,神学家不仅是一个大公无私的观察者,因他/她无可

避免地实存地参与某一宗教传统的建构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施莱尔马赫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F．Schleiermacher,OnReligion,１９０Ｇ１９１．
F．Schleiermacher, BriefOutlineof TheologyasaFieldofStudy, trans．TerrenceTice

(Lewiston: EdwinMellen,１９９０), §１,１．
F．Schleiermacher,BriefOutlineofTheologyasaFieldofStudy, §３, §２６,２Ｇ３,１６．
F．Schleiermacher,BriefOutlineofTheologyasaFieldofStudy, §３１,１８．
F．Schleiermacher,BriefOutlineofTheologyasaFieldofStudy, §８５,４８, §１９５,９７．
F．Schleiermacher,BriefOutlineofTheologyasaFieldofStudy, §２４,２８,１４,１７．
F．Schleiermacher,BriefOutlineofTheologyasaFieldofStudy, §２１,１３．
Gerrish,ContinuingtheReformation (Chicago: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９３),２７３．
F．Schleiermacher,TheChristianFaith, §１９,９２Ｇ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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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方法,在某些层面类似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①,但又加入了诠释学. 换言

之,神学研究使用的真实方法比较接近人文科学(humanscience)而非自然科学

(naturalscience),并且与宗教学有重要的延续性与相似性.
传统基督教神学倾向于聚焦某一宗教传统,例如基督宗教,并低估和忽略其

他宗教的神学价值. 其前提是基督教就是真理本身,其他宗教是错误的或根本

不具有真理性. 但通过观察基督宗教与非基督宗教的大量相似性,施莱尔马赫

显然否定了这种假设.② 他认为,神学也要对其他宗教进行研究的,而非假设基

督教是绝对的、独特的和优越的.
不少基督教神学家尝试从教义神学的进路处理非基督宗教的问题. 经常被

讨论的问题有其他宗教究竟是否有得救之途. 在这种讨论中,其他宗教仅仅是

一种教义陈述的对象;但另一些神学家则把其他宗教的研究视为一种实践神学

的延伸,并从宣教的角度讨论其他宗教. 这些进路往往隐藏了一种议案:认识它

是为了改变它.
施莱尔马赫不同意上述两种进路,他倾向于将宗教学包含在神学的课程中,

并视之为哲理神学的组成部分. 这做法并非认为可以用哲学或宗教研究的基础

来展述基督教信仰,他明确反对那种尝试证明基督教的必需性和真理性的尝

试.③他要指出的是,通过对诸宗教的历史作批判性研究,能得出对诸宗教的整

全性分类,这将有助于神学家理解基督教的本质.④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的心理

学研究、历史研究、现象学研究皆有助基督教神学家理解基督教的独特之处,因

此,宗教学对神学研究不可或缺.
施莱尔马赫认为就基督宗教研究的进路而言,研究基督宗教的本质时谈及

神学判断是无可避免的. 历史研究本身就经常包含作出判断的过程.⑤ 所以,
那种所谓“中立”“客观”“无假设”的宗教学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宗教学中的

神学进路(就某一特定宗教作规范性研究)根本就不应该被排除在宗教学术研究

之外. 倘若宗教学忽略神学进路,并否定这种规范性研究的努力,那将是不恰

①

②

③

④

⑤

现象学 的 使 用 参 见 R．Williams, SchleiermachertheTheologian: TheConstructionofthe
DoctrineofGod ,６Ｇ１３.

F．Schleiermacher,TheChristianFaith, §７．３,３３Ｇ３４; F．Schleiermacher,OnReligion,１９２,

２１９Ｇ２２０．
F．Schleiermacher,TheChristianFaith, §１１．５,５９Ｇ６０．
F．Schleiermacher,TheChristianFaith, §９．２,４２Ｇ４４．
W．E．Wyman, “The HistoricalConsciousnessandtheStudyof Theology,” inShifting

Boundaries:ContextualApproachestotheStructureofTheologicalEducation,eds．BarbaraG．Wheeler
andEdwardFarley(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Knox,１９９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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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
施莱尔马赫认为,神学与宗教学不仅能在真实实践中相互补足,甚至在方法

论上也能相辅相成. 神学研究中的基督教研究需要一种在宗教学中的方法学,
施莱尔马赫另外使用的神学方法,例如现象学与诠释学,则可应用在其他宗教的

研究中. 另外,施莱尔马赫的进路还可以与宗教学的当代趋势进行批判性对话,
这些发展包括:假装客观和中立而试图避免作规范性判断,并把宗教化约为某种

人类文化现象. DavidRayGriffin指出,当代学者在对宗教经验作社会科学式

的解释时往往存在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① 但对施莱尔马赫而言,自然主义解

释本身是不够的,因为宗教本身是关系性的,是一种关于人与神圣性的现象.
据此,施莱尔马赫打开了整合宗教学与神学之途. 他的进路无疑会将宗教

学视为神学的使女(theologiaeancilla),而非把神学研究视为宗教学的分支.
但他把宗教学关联于哲理神学而非其他分支,因此能基本保持宗教学本身的自

主性. 并且,他的神学方法确实能指出一条思考神学的路径,即能假设一种多元

宗教的语境和一种对与宗教学在方法论上进行融贯的考虑. 他的宗教理解同时

指向一种能对宗教学采取神学进路开放的宗教学.②

二、神学与宗教学的分离:巴特

巴特在２０世纪严厉攻击那种可以追溯到施莱尔马赫的神学传统,并提供了

一种针对宗教学与神学之间关系的对反进路.③ 巴特处理宗教问题时,是从启

示与宗教的垂直关系入手,而非基督宗教与其他宗教的横向维度入手. 对他而

言,有两种处理启示与宗教的进路:一是从上帝启示的角度检视宗教,并视宗教

为其中的一个神学议题;二是将宗教视为神学的唯一问题,并从宗教的角度解释

或评价启示.④ 巴特指出,近代基督新教神学家通常选择后者,从导致“宗教的

①

②

③

④

学者间的讨论参见 DavidGriffin, “ReligiousExperience, Naturalism,andtheSocialScientific
StudyofReligion,”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６８．１(２０００):９９Ｇ１２５; DavidGriffin,
“RejoindertoPreusandSegal,”Journalofthe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６８．１ (２０００):１４３Ｇ１４９;

Segal, “InDefenseofSocialScientificNaturalism: A ResponsetoDavidRayGriffin,” Journalofthe
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６８．１(２０００):１３３Ｇ１４２;J．S．Preus, “ExplainingGriffin,”Journalofthe
AmericanAcademyofReligion６８．１(２０００):１２７Ｇ１３２.

PeterConnollyed．,ApproachestotheStudyofReligion (London: Cassell,１９９９)．
P．ＧC．Lai, “Barth􀆳sTheologyofReligionandtheAsianContextofReligiousPluralism,” Asia

JournalofTheology１５．２(２００１):２４７Ｇ２６７．
Karl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１ Pt．２, trans．G．T．Thomson and H．Knight

(Edinburgh: T．& T．Clark,１９５６),２８４,２９５Ｇ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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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revelationofreligion)而非“启示的宗教” (religionofrevelation)①,以致

造成危险,因为这样以非神学的进路来处理宗教,将构成对上帝启示的自由探索

的阻碍②,并将宗教视为独立自主的,把启示降格成宗教,甚至以宗教取代启

示.③为了克服这种危险,基督教神学需要从启示和信仰的角度来视宗教为人生

命的真实,而非从非神学角度采纳宗教的某些定义.④巴特承认完全可能从内部

来批判宗教,例如,以宗教历史或现象的数据来展示宗教人士未能达致他们建议

的目标. 但巴特坚持只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才能让我们识别宗教作为偶像崇拜、
自义和不信的真正本质.⑤

众所周知,巴特定义宗教为不信(Unbelief),并指出“启示作为宗教的扬弃

(Aufhebung)”. 但更重要的是,当巴特谈及宗教时,尤其当他指“作为不信的宗

教”时,他指的是“宗教”(religion)而非“诸宗教”(religions). 因此,所谓“不信”,
巴特指的是人尝试以自我努力证成自身,并拒绝或代替上帝的恩典. 这种对宗

教的批判是应用于所有宗教的,但尤其应该针对基督教.⑥这判断却不必然对宗

教作全盘的否定.⑦巴特明确指出:“启示对宗教的扬弃不必然单指对其否定:判

断宗教为不信. 宗教能在启示中被提升,就算此判断仍存在.”⑧巴特强调判断

宗教为不信是由上帝宣判的,这并不影响我们从人的角度欣赏宗教的真、善和

美.⑨另外,巴特亦指出,启示能使真宗教成为可能.􀃊􀁉􀁒巴特认为,基督宗教之为真

宗教,或是真宗教的焦点,是完全类比于罪人被称义的姿态;意思是,对比其他宗

教而言,基督宗教并无任何超越性,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和拣选.􀃊􀁉􀁓 基督宗教之

为真宗教的焦点并非基于教义的考虑,亦非 “唯独恩典”(solagratia)之故 (这

也可以在某些宗教中找到);乃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

巴特指出,自由神学尝试通过宗教间的历史或比较研究来展示基督宗教的

绝对性或超越性,这举动本身是偶像崇拜. 因为就历史文化现象而言,基督宗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２８４．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２９２．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２９３Ｇ２９４．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２９６Ｇ２９７．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３１４．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３００,３２６．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３００．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３２６．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３００．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３２６．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３２６．
KarlBarth,ChurchDogmatics, Vol．１Pt．２,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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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根本没有任何的超越性和绝对性. 基督宗教与大部分宗教一样,皆在同一

个神圣审判下(宗教作为不信)无法自称为义. 因此,基督宗教永远不应自视为

超越和绝对.
基督教神学和宗教学就应该相互区别,并彼此独立. 宗教作为不信建基于

启示在耶稣基督里的神圣判断,而非关于诸宗教间的历史比较研究.① 宗教学

学者也许会反对巴特对宗教的理解,并视之为一个佐证,恰恰证明在根本上没有

所谓客观和中立的宗教理解,每个定义本身皆存在一己偏见和意识形态.② 但

同样重要的是,巴特的观点或许可让宗教学成为一门对所有宗教开放的学科,而
非受基督教神学影响的观点. 当基督徒进入宗教学的学术领域,包括进行比较

的宗教学时,他们不应有一种要贬低其他宗教而高举基督教的潜台词;倘若基督

徒发现其他宗教在某些层面上优胜于基督宗教,他们应该乐意接受.
并且,巴特的宗教批判基本上从他在«罗马书释义»一书中关于律法的观点

而来.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是否只是一种«圣经»的律法观. 从神学与宗教学的

角度来说,巴特的宗教批判和区分神学与宗教学产生的问题处在一个更为根基

性的层面.
就宗教历史的研究而言,巴特的“宗教作为不信”的观点并未充分反映耶稣

与犹太教的历史关系. 不少学者指出,拿撒勒人耶稣是敬虔的犹太人,他期盼上

帝对以色列的应许能实现,而非建立一个有别于犹太教的新宗教.③当时反对耶

稣的基本是罗马官员和犹太的祭司群体. 期盼耶稣被钉死的是撒都该人及其祭

司群,把他们都理解为犹太教的代表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当时普通犹太人眼中,
这些人皆是异端.④第二圣殿犹太教本身就是非常多元的,以致无法把耶稣与犹

太教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对立关系. 另外,从犹太教来说,律法是约的记号,守律

法可视为信靠上帝,相信其恩典的表述,而非不信. 其实,这种对犹太教的理解

也许太过于死板,将犹太教仅仅视为一种“律法宗教”、“律法主义”和“不信”;这

①

②

③

④

KarlBarth, AShorterCommentaryonRomans, trans．D．H．vanDaalen (London: SCM,

１９５９),２４,２７Ｇ２８．
G．Green, “ChallengingtheReligiousStudiesCanon: KarlBarth􀆳sTheoryofReligion,” The

JournalofReligion７５(１９９５):４８４．
G．Vermes, JesusandtheWorldofJudaism (London: SCM, １９９３), ２１４Ｇ２１５, 另 参 见 G．

Vermes, TheReligionofJesustheJew (London: SCM, １９８３); E．P．Sanders, JesusandJudaism
(London:SCM,１９８５).

Maccoby, Jewish Viewsof Jesus (London: CenterforInterＧFaith Dialogue, Middlesex
University,１９９５),６,１５Ｇ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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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充满反犹太教的偏见(不能跟反犹主义混为一谈)清楚见于巴特的神学.① 这

种针对犹太教的观点或许来自或深深植根于«新约»的反犹态度.② 其中一种克

服这种偏见的方法是对犹太教进行一种非认信式的学术研究并与之展开积极对

话. 但巴特强调的这种“从启示到宗教”的神学进路,将压抑“从宗教到启示”的

进路.
巴特正确地宣称神学的对象应该是上帝而非宗教,但神学与宗教学的尖锐

对立将使两者彼此对反,这将非常可能忽略启示与宗教在方法论上的复杂性,就
算有人愿意接受某种基督中心论的立场,把宗教的本质放在神圣启示下理解,但
作为一有限的存在,我们仍然需要从基督宗教的传统出发.③“从启示到宗教”和

“从宗教到启示”这两种进路,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辅相成.
近年来,不少神学和/或宗教学学者开始质疑神学与宗教学分离的问题,基

于施莱尔马赫和诠释学的洞见,FrancisSchüsslerFiorenza挑战一种所谓神学

与宗教学对立的 “迷思”. 他指出,两者对立是假设了一种非常有误导性的观

点: “主观信仰 vs客观知识”“知识专利vs科学中立”“委身vs中立”.④ 事实

上,两者对立的迷思亦同样受到不少宗教学学者的批评.⑤ FrancisSchüssler
Fiorenza指出,宗教学可以挑战神学去克服教条主义的危险,神学也可以挑战宗

教学去克服历史主义的危险.⑥他承认,这种观点得益于施莱尔马赫,并指向一

种建构一己身份与接触其他传统之间的诠释性关联.⑦

可见,伴随宗教间对话变得频繁和比较神学(comparativetheology)的兴

起,宗教学与神学间的界线已显得模糊.⑧从学术角度来说,宗教多元论确实会

为终极真理带来神学的问题,以致宗教学若拒绝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将显得不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K．Sonderegger, ThatJesusChrist WasBornaJew: KarlBarth􀆳s “DoctrineofIsrael”
(UniversityPark,Pennsylvania: 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１６７,１７３Ｇ１７４．

G．Lüdemann,TheUnholyintheHolyScripture,trans．JohnBowden(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Press,１９９７),７６Ｇ１２７．

参见 WilfredCantwellSmith,TheMeaningandEndofReligion (New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１９６４),４９,１５６Ｇ１５７.

F．S．Fiorenza, “TheologicalandReligiousStudies: TheContestoftheFaculties,”inShifting
Boundaries:ContextualApproachestotheStructureofTheologicalEducation,１２１Ｇ１２６．

G．Flood, Beyond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theStudyof Religion (London: Cassell,

１９９９),１８Ｇ４１,２００Ｇ２３７．
F．S．Fiorenza, “TheologicalandReligiousStudies: TheContestoftheFaculties,”１３９Ｇ１４０．
F．S．Fiorenza, “TheologicalandReligiousStudies: TheContestoftheFaculties,”１４０．
W．H．Capps, ReligiousStudies: The Makingofa Discipline, ３１１Ｇ３３０; F．X．Clooney,

“ComparativeTheology: AReviewofRecentBooks (１９８９Ｇ１９９５),” TheologicalStudies５６．３ (１９９５):

５２１Ｇ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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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近年来,全球问题意识(如生态危机)已成为不同宗教人士关心的问题,故

此,宗教的学术研究若不关注这些与人类实存生命相关的事宜将愈发不充分.
神学研究的实践性与规范性特质对宗教学而言是重要的.

三、作为探索终极关切的宗教学与神学:蒂利希

在关于蒂利希身份的众多描述中,极少学者形容他是“诸宗教神学家”①.
部分原因是蒂利希本人从来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比较神学”或“宗教神学”的完整

理论,或视自身的神学工程为一种宗教对话. 但我们会发现,“宗教”或“诸宗教”
等概念在他一生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他早期的学术生命中,１９１９年,他曾

在关于谢林宗教历史的论文中考察过一些非基督宗教的问题;在晚年又与日本

佛教学者有亲身的对话交流. 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蒂利希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与日本佛教的接触,不仅他个人有丰富的获益,更重要的是他的神学体系在某种

意义下被对话的结果动摇. 蒂利希对他晚年才完成的«系统神学»(卷三)感到不

满也不是秘密. 赖品超在关于蒂利希宗教神学的研究中指出,与佛教的相遇不

仅刺激了他关于宗教对话的兴趣,并且为他制造了他从未预见的神学难题.②

蒂利希从来都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学学者,虽然他在美国被称为宗

教学领域的“没被公开承认的理论家”. 他早年通过反对超自然主义的排他论和

自然主义的包容论,来重建宗教实质(religioussubstance)与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之间的关系. 基于他在边界上(ontheboundary)的学术精神,蒂利希的

神学视野永远是多重、多元和科际整合的,各领域间的界线被模糊化了.
蒂利希早年就已经关注宗教的问题,本文将集中讨论他在１９２３年出版的

«诸科学体系»(SystemofScience)一书中关于神学作为神律体系 (theonome
Systematik)的理论. 蒂利希在１９１９—１９２３年尝试勾画出神学在一个科学体系

中的位置,神学需要被安放在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或称人文科学)
及科学(Wissenschaften)的整体内.③ 按当时蒂利希对精神科学的划分,其具备

三个部分:哲学(旨在厘清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性)、精神/文化历史(旨在展示研

①

②

③

极少数的 例 外,参 见 RobisonB．James, Tillichand WorldReligions (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３);JohnJ．Thatamanil,TheImmanentDivine:God,Creation,andtheHuman
Predicament (Minneapolis, Minn．: FortressPress,２００６).

P．ＧC．Lai,TowardsaTrinitarianTheologyofReligions:AStudyofPaulTillich􀆳sThought
(Kampen: KokPharos,１９９１)．

PaulTillich,TheSystemoftheSciences:AccordingtoObjectsandMethods,trans．PaulWiebe
(Lewisburg: Bucknell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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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在历史中呈现的类型学)、体系(整合前两部分并给予规范性陈述).① 可

见,蒂利希早期就是以“哲学—精神历史—体系”这三重框架来理解神学的,但这

个对神学整体的构想从未得以充分展开,他只在１９２３年完成了宗教的“哲学”部

分②,１９２５年在马堡大学尝试了宗教的 “体系”(神学)部分.③ 至于中间的精神

历史则从来没有在德国时期展开过. 在蒂利希的原初构想中:“哲学”是为宗教

建构一个形式结构,“体系”则在具体视野中提供宗教实质的规范性陈述,至于中

间部分的文化宗教历史,原意是为架接哲学和体系而提供元素的. 蒂利希早期

认为,文化宗教历史能为神学家在建构形式与规范部分时提供质料内容,并且在

普遍—存在论(哲学)与启示宣称(体系)间起到平衡作用. 可见,宗教历史在蒂

利希早期就已经得到重视. 要注意的是,他早期指的宗教与晚期的不一样,那些

具体和独特的宗教传统仍然不是蒂利希早期关心的焦点.
蒂利希在«系统神学»(卷一)中论及神学资源时再次提及宗教历史,蒂利希

为了拒绝所有他律性的启示宣称,而强调«圣经»作者的体验与参与性元素,“他

们的参与就是对事件的回应,通过回应,事件变成启示性事件”④. 他之所以认

为«圣经»记载的内容应被视为神学的资源,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是宗教历史文献,
而是在历史和词源的注释中彰显出圣灵的能力. 可见,«圣经»研究或教会历史

中的历史批判学获得的历史资料并非蒂利希的兴趣所在,而是作为一个神学家

他能基于终极关切来自由地运用这些资料.⑤ 对蒂利希而言,没有任何事物在

神学思考中应先验地被排除在终极关切之外,系统神学家要对所有资料怀有批

判与终极关切的态度.
蒂利希提出系统神学家需要认真看待宗教历史问题的两个原因:实践上的

和建构上的原因. 神学家和神学思考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有语境,其必定带有文

化、宗教及世俗的表达.⑥ 这个实践的处境引出如何和为何选取资料的问题,蒂

利希认为需要考虑三个重点.
首先,一个神学的宗教历史需要人类的前宗教与宗教生活的探索和分析所

提供的素材进行神学性诠释,它应该阐释宗教表达的动机与类型,从而展示它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PaulTillich, “OntheIdeaofaTheologyofCulture,”inWhatisReligion?,ed．JamesLuther
Adams(NewYork: Harper& Row,Publishers,１９７３),１５７．

PaulTillich, “ThePhilosophyofReligion,”inWhatisReligion?,２７Ｇ１２１．
PaulTillich,Dogmatik: MarburgerVorlesungvon１９２５,eds．Herausgegeben,eingeleitetund

mitAnmerkungenundRegisternversehenvonWernerSchüßler(Düsseldorf:Patmos,１９８６)．
PaulTillich,SystematicTheology Vol．１(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５１),３５．
PaulTillich,SystematicTheology Vol．１,３８．
PaulTillich,SystematicTheology Vol．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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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由 宗 教 关 切 所 引 导,以 致 必 然 出 现 在 所 有 宗 教 内,包 括 作 为 宗 教 的 基

督教.①

其次,“一个神学的宗教历史需要指出世界宗教的魔化扭曲和新的趋势,并

指出基督教的答案,为那些非基督宗教的继承者接受基督教讯息作好预备”②.
最后, “一个神学的宗教历史需要在宣教原则的亮光下被引导,此宣教原则

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存有乃是人类宗教或明或暗所提出问题的答案”③. 对一

个神学家而言,诸宗教历史应在关于宗教本质的存有论表达所提供的类型中被

理解,这操作类比蒂利希早期指出的“哲学”和“精神历史”的部分. 同时,宗教历

史也是论战性的,它提供关于实存问题与基督教答案之间关联机制所要的素材.
蒂利希在«系统神学»(卷三)非常强调神圣普遍临在一切有限当中,并在最

后的公开演讲中,明确反对排他性的基督中心论,其原因并不是基督论的独特性

宣称需要被放弃,而是它容易导致一种极度危险的化约论,它会将启示经验的范

围和界线收窄至一狭小的区域. 因此,肯定“诸宗教历史”的价值就等于肯定普

遍启示经验,虽然这些经验经常以扭曲的方式出现. 因此,包括基督教在内,没

有任何一个宗教能宣称是绝对的、最高的和最后的.④ 蒂利希晚年亦开始怀疑

是否在诸宗教历史中只有一个中心存在⑤,这个中心需要被视为人类历史中神

圣普遍在场与具体的历史彰显. 面对历史诸宗教的合理性,基于启示、救赎与神

圣临在彼此联结,蒂利希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历史中心普遍化(倘若还有

一个所谓的中心). 因此,在蒂利希的体系内,圣灵的启示经验是普遍临在,并彰

显于耶稣基督在历史中具体呈现的新存有.
同时,蒂利希指出,神圣的“普遍性—独特性”临在需要赋予神学批判,所有

宗教皆须表达一种先知式的批判以审视宗教历史中神圣的扭曲. 在克服宗教的

魔化时,自我批判应该同时出现在边界内(先知的攻击)和边界外(世俗思想).
在趋向实现内在目的的过程中,以及攻击所有宗教的内在魔化倾向时,必须放弃

将具体历史宗教等同终极的做法,并应以圣灵论来检视. 蒂利希称呼这种终末

式的终极目的与普遍临在为“具体之灵的宗教”(theReligionoftheConcrete
Spirit),其中包括圣礼、先知与神秘的动态性元素. 每一个宗教皆在不同程度上

①

②

③

④

⑤

PaulTillich,SystematicTheology Vol．１,３９．
PaulTillich,SystematicTheology Vol．１,３９
PaulTillich,SystematicTheology Vol．１,３９．
PaulTillich, “TheSignificanceoftheHistoryofReligionsfortheSystematicTheologian,”in

TheFutureofReligions,ed．J．C．Brauer(NewYork:Scribner􀆳sSon,１９６６),８１．
蒂利希说:“也许􀆺􀆺我强调,也许􀆺􀆺诸宗教历史中有一个核心事件.”参见 PaulTillich, “The

SignificanceoftheHistoryofReligionsfortheSystematicTheologian,”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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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这三方面. 在«系统神学»(卷三)中,蒂利希指出,圣灵的普遍临在构成了万

物的圣礼化,圣灵属灵在场于人格的信与爱中,呈现为神秘经验,圣灵的格式塔

转化了新教原则而带出先知式的自我批判. 另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

皆陷入宗教的含混性中,并追寻圣灵的自我超越. 因此,蒂利希在班顿演讲中,
谈到通过接纳和拒绝的辩证联合来看待其他非基督宗教的含混性时,在具体之

灵的宗教结构内,所有宗教皆投入实现终极目的的斗争中.①

倘若蒂利希晚年高度集中地处理宗教历史的问题,且«系统神学»(卷三)中

的圣灵论又作为他处理众多神学课题的最终考虑,则圣灵论与诸宗教历史神学

之间是否会有着重要的联系? 蒂利希的神学由基督论转移到圣灵论,神圣的普

遍临在成为处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一个关键性概念,虽然他无意放弃基督论

在宗教对话中的角色,但耶稣基督的位置显然需要由圣灵来赋予,圣灵的普遍启

示经验与独特地临在基督身上成为一种圣灵基督论的重要命题. 值得注意的

是,蒂利希在此进一步将耶稣的独特性加以淡化.
在上述分析中,本文已经考察了蒂利希晚年在«系统神学»(卷三)和最后的

公开演讲中的基本立场,所有宗教(包括基督教)都在圣灵的普遍在场的审判与

施行恩典过程中,以致这样的观点对所有历史宗教的神学理解皆倾向于垂直方

向,蒂利希明确并强烈反对一种“演化—进步”的进路,和以黑格尔式观点看待宗

教历史. 在关于基督教是不是最绝对的宗教这一问题上,他重构为是否可能肯

认诸宗教的根基(启示经验)具有“发展—进步”的可能,他的答案既是又否. 在

属灵在场的冲击下,神圣的具体临在并非以横向水平的形态出现,但诸宗教文化

维度中的经验性表述和诸象征呈现,则完全受制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外在与内在

条件. “进展由此观之是可能的,在处于不同文化阶段中,圣灵被接收的彰显状

态会以不同程度的清晰性与力量大小呈现为启示经验.”依此,没有宗教有绝对

的宣称. 并且,蒂利希强调终极的批判力量展现为耶稣基督事件的新教原则,将
是所有宗教克胜神魔结合的重要武器. 可以这样总结,关于基督教绝对性的问

题,属灵在场的历史性彰显将连同耶稣基督的先知性批判力量,将历史宗教绝对

性加以相对化,并引导至关于克胜宗教含混性的讨论. 圣灵论与基督论在蒂利

希的诸宗教神学中成为两个互补的教义.
虽然,蒂利希关于神学与宗教学的论述比较迂回,但有几个重点还是比较清

楚的.
倘若施莱尔马赫的构想是将宗教学放进神学体系中,那么蒂利希似乎采取

了相反的进路,即将神学放进宗教学中. 神学是一门就宗教而言的体系性和规

① PaulTillich, “TheSignificanceoftheHistoryofReligionsfortheSystematicTheologian,”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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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研究,基于宗教是属于人的精神性活动,以致宗教本身在科学性体系中应占

有一席位.
宗教学应从属人文科学而非自然科学,需要注意的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具有两种相异的方法学和对象. 宗教并不是与各学科并列的一门独立学科,由

于宗教关心的是诸文化历史中的终极关切,以致宗教虽然不与各学科并列,但它

存在于各学科的终极意义探究中,从某种意义来说,宗教学的探问无所不在.
虽然存在上述这种普遍性特质,但这不妨碍宗教以诸历史文化形态呈现自

身,以致历史文化的宗教学理应成为科学建设的组成部分.
神学从属于宗教学,为终极关切提供特定宗教传统下的体系性与规范性研

究. 因此,神学研究对象就不应局限于某一宗教传统内.

四、处境性反思

上文就宗教学与神学的关系提供了三个参考模型:施莱尔马赫式、巴特式与

蒂利希式. 现尝试以这种类型学的方式来检视汉语处境中的问题.
中国高校明显是以巴特式模型来运作,意即在大学或社科机构中以提出一

种科学、客观、中立的宗教学为目标,继而将带有强烈认信背景的神学研究收归

神学院的领域之内. 在宗教学与神学的分离姿态上,是巴特式,但不必然完全

“拥抱”巴特对宗教(包括基督宗教)的全盘理解. 这种分离模式刻意塑造一种二

元对立关系. 这模式存在两个层面的困难: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就理论层面而

言,这种分离模式不仅已经无法解释当前宗教学的前沿思维,同时亦远远落后于

当前的神学研究思维;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这种分离只是一

种体制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在微观的层面上,宗教学学者与神学工作者在研究

方法和对象上没有复杂而丰富的交杂. 首先,就在大学中产生的所谓基督宗教

的研究成果而言,其与神学研究几乎是没有分别的. 学者们亦极力地把这种难

以区分清楚的研究用客观科学的性格表达出来,企图满足宗教学的科学要求.
其次,随着西方前沿学术研究的发展,神学的活力亦慢慢以一种世俗化的语言和

论述表达出来,而非仅仅局限于一种基督宗教的传统,这种发展趋势有可能为现

时的含糊姿态提供更丰富的养分.
这里存在一个宗教学的学科危机和基督宗教的宗教危机. 首先,当宗教学

一旦与神学脱离,并摆脱自身的规范性特质,试图以客观科学的姿态出现时,其

学科位置就岌岌可危. 例如,宗教社会学作为一门宗教学的学科,以社会科学为

根基,采取客观中立的姿态从事关于宗教行为和社团构成的研究,但其方法论是

社会学的,对象也是社会学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宗教社会学为什么不能放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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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而非要在宗教学中? 类似的问题有:为什么不是心理学系,抑或是历史系、
文学系、古典研究系、语言学系? 还有必要设一个独立的宗教学学部吗? 若有,
原因在哪? 倘若其他学科完全可以以独特的方法学来研究宗教对象,那么还能

为宗教学的独特性辩护吗? 这种追问实际上是迫使宗教学去思考,除了与历史

方法、社会科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哲学方法之外,宗教学究竟是否存在一种独特

的方法论. 倘若答案是否,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宗教学能成为一门学科? 其次,
倘若神学只局限于以认信为背景的神学院内,那将意味着有关基督教研究的规

范性研究只有认信意义,没有科学性意义;长远而言,神学作为一种理解基督宗

教内部传统的义理建构领域势将失去批判性和客观性功能,继而基督教群体思

想容易走入僵化甚至迷信的境地. 从西方中世纪以降,神学得以存在于大学体

制之内,并非由于一种历史的偶然性而已,它的科学性格不断被强调和建构,以

致神学的规范性格和科学性格可同时服侍信仰群体与学术群体.
施莱尔马赫式的模式似乎更具体展现在某些世俗大学中的宗教学学系和神

学研究部门. 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似乎较接近这一模式. 崇基学院乃基督

教背景学院,合并于香港中文大学这所由政府资助的世俗大学. 其中,有宗教学

课程提供宗教的学术研究,亦有神学课程提供关于基督宗教的学术研究,并为教

会训练牧职人员. 这两种课程间的界线并不明确,学生可以跨课程选择宗教学

或神学课程,老师亦不时游走于这两种课程之间. 一方面,学院的基督教精神与

世俗大学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同时宗教学与神学研究之间的整合也不可避免.
重要的并非是否应整合而是如何整合的问题. 施莱尔马赫尝试把宗教学视为哲

理神学的进路是值得考虑的,这条进路比把宗教学放在教义神学或实践神学里

更为理想.
当然,在汉语处境的思考中,施莱尔马赫的模式仍然有不少困难:第一,他无

法正视宗教间复杂的互动历史,诸宗教间的界线在汉语处境中往往是模糊且有

弹性的,当然他的对话精神仍然有利于在对话的姿态中为一己的传统辩护;第

二,施莱尔马赫的神学理解虽然具备科学性但仍然是以基督宗教为焦点,似乎在

考虑神学的位置上仍无法去往更多元世界的不同领域中;第三,施莱尔马赫无法

为亚洲及汉语的宗教传统研究提供一种非西方的阅读,即西方诠释范畴仍然可

能不适用于汉语的宗教学处境.
当前西方(尤其是英美世界)的宗教学课程已经有突破性的发展,它们大部

分已经采取交叉学科的进路切入不同的问题域来讨论宗教,这模式似乎比较类

似于蒂利希模式. 香港浸会大学的宗教学本科生课程名为“宗教、哲学、伦理”,
学生须分别在四个范围中选科:“哲学”“基督宗教与比较宗教”“宗教学的科际整

合”“伦理与社会”. 这种宗教学的课程特色是不再以整体方式介绍某一宗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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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强调一种跨领域跨宗教的方法论视野,并以通过具体文化社会全球问题来切

入宗教问题为方向. 例如,“宗教与性别”(ReligionandGender)一科就尝试以

当前的性别研究理论来检视不同宗教(神学)传统,并同时挪用不同的宗教(神

学)传统的性别议题来处理性别问题,以凸显不同宗教(神学)的贡献. 因此,所

有的宗教传统和神学传统都成为可供挪用的资源. 其实,这种课程设计现在正

是英国和不少美国大学宗教学的设计理念. 个别的宗教传统往往不是被研究的

主体,而是一种被采纳的方法(宗教作为方法),它们被用来处理某些具体或思想

性问题. 这种进路并不以维护某一宗教传统为目的,也并非通过比较研究来评

价各宗教间的优劣,而是在文本互际(interＧtextual)和文本内际(intraＧtextual)
间进行诠释,务求能达致更好的理解,并且让宗教传统更能与世界产生互动. 随

着离开所谓“客观中立与否”的问题意识,这种宗教学的进路也不再关心所谓“局

外人/局内人”(outsider/insider)的问题;这种宗教学的改变相信也与当前学术

前沿中的诠释学、解构主义与后现代思想有关.

结语

宗教学在大学的知识体系中占有一个无法被化约和取代的位置,它的科学

性格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思维,而更接近人文科学. 因此,它不能亦不应被哲

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取代或仅仅成为它们的分支. 宗教学

的教研成果将持续地为诸宗教与基督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作出重要贡献,并且

也将在基督教神学的中国化发展中担当重要角色. 基督教神学无须担心宗教学

会阻碍其发展,反而,宗教学能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教义性干扰,使得宗教学的教

研更为“健康”. 同时,在汉语处境中,基督教神学无法忽略一种多元宗教的具体

处境,前者要想贡献于这种独特的环境,必然要与这些中国宗教传统所关切的问

题进行“交往”. 从一种消极的意义来说,基督教神学不应被视为一种“非学术

性”的基督教研究;宗教学也不应被视为一种对所有宗教传统的非宗教性和非神

学性的研究. 积极而言,两者的姿态其实类似于一种“多元中的合一”(unityin
diversity)或“分别而不分离”(distinctionwithoutseparation),就好像信经描述

的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状态. 两性不混乱、不分离、不改变、不交换,联合于一个

实体当中. 宗教学学者与神学工作者若能向对方开放,神学与宗教学将不单能

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更能为当前人类面对的问题一展所长.


